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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个市场竞争的程度并不取决

于生产者的数量和规模，而是取决于生产

者的表现。价格联盟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

必然产物，恶意的价格串通行为严重地损

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扼杀了企业的创造

力。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价格串通行

为，维护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维护广大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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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龙泉市瓷都、管道

等三家液化气公司于 !""" 年

# 月 签 订 的 一 份 价 格 协 议 中 ，

不仅约定了统一的市场价格，

而 且 还 标 明 了 各 自 的 市 场 份

额。结果此前原本每罐 $% 元左

右的液化气一下涨到了 &% 元

以上，并长期居高不下，冬天液

化气价格还要加到每罐 ’( 元。

一、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产

生

产生不完全竞争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

一，当某些生产者通过科学管理、科技进步等手段

降低成本使大规模生产出现了规模效益时，小规模

生产者就会因无法生存而廉价出售企业，这样一个

产业中的竞争者会逐渐减少，少数生产者的产量提

高到一定程度后，控制市场的较大份额从而影响市

场价格，这个产业就成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如国内

彩电等家用电器行业，这方面就十分突出。第二，当

出现“进入壁垒”，也就是说，新的生产者很难加入

某一行业时，也可能会出现不完全竞争市场。

大多数经济学者认为，这个世界要找到完全竞

争的市场或许十分困难，而不完全竞争则是普遍存

在的。当然，一个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程度并不取决

于生产者的数量和规模，而是取决于生产者的表

现。)%%)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通

过实验室双向拍卖市场对市场理论进行了研究，发

现即使只有 ) 位生产者市场也可以产生完全竞争

的结果。当某一市场仅有少数几个生产者时，他们

必然认识到彼此之间的依赖性，每个生产者的经营

战略往往取决于其竞争者的行为：你降价我也降

价，当你提价时我既可以保持原价以争取更多的市

场份额，也可以跟着一起提价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这就是所谓的策略互动，据说博弈论就是从这里产

生的。在一个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每个生产者

在确定市场价格时可以在合作与不合作之间做出

选择。当生产者按照自己的计划行动，不同其他生

产者进行公开或暗中的勾结，彼此之间就以非合作

方式共处。生产者为了保住或者增加原有的市场份

额，在竞争中取得较大的优势，必然努力提高经营

管理水平、改进生产工艺、致

力于新产品研发等。这种非合

作 方 式 很 容 易 在 生 产 者 之 间

导致价格战，消费者可以从中

获得更多的实惠。当生产者设

法 将 彼 此 之 间 的 竞 争 降 到 最

低程度时，便采取合作的方式

共同确定市场价格或产量，共

同瓜分市场。生产者为了通过

彼此的合作获取垄断利润，通

常形成一个价格联盟即价格卡特尔，艾萨克和普洛

特等西方经济学者通过经济学试验，发现这种价格

卡特尔一般难以维持，因为生产者虽然可以就减少

数量提高价格的分配方案达成协议，但在他们根据

价格卡特尔完成交易的瞬间以低价出售其余商品的

诱惑总是难以拒绝。

二、液化气价格联盟的分析

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既是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

结果，也是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必要条件。价格联

盟会扼杀这一创新行为，因而成为不完全竞争市场

的消极因素。浙江省龙泉市液化气供应市场的价格

联盟，能够成功地维持 * 年之久，应该说必然有其奥

妙所在。

液化气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像龙泉这样规模

的县级市一般只允许设立 * 家左右经营液化气的公

司。这是一个存在“进入壁垒”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是

必须通过政府特许经营的行业。龙泉市共有的 * 家

液化气公司中，较早成立的两家位于城内仅一墙之

隔，四年前组建的瓷都液化气公司则位于郊区。据说

瓷都液化气公司刚成立就挑起了价格大战，很快就

以较低的价格吸引了众多的用户。城里的两家液化

气公司看到不少用户转向城郊，也只好降价稳住手

中的客户。这样一来三家液化气公司互相攀比着降

价，明争暗斗剧烈异常。每瓶液化气价格一度降至

*’、*# 元。瓷都液化气公司在价格战中迅速提高了

自己的市场份额，液化气市场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

局。经过这场价格战，消费者受益但液化气公司的利

润少了。城里的公司发现价格战两败俱伤，而城郊的

公司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后也不愿再战，于是三

家公司干脆约定停止争斗，大家都以相同的价格销

从液化气联盟看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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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液化气。只要价格高一点，大家都不会吃亏自然

也就没有竞争的必要了。为了使这个价格联盟保持

稳 定 不 会 各 藏 私 心 ， 三 家 公 司 约 定 了 各 自 !"#、

!$%$#和 &’%"#的市场份额，相互派住监督员，根据

各自的销售量定期结账。在各公司会计绘制的销售

表中，不仅记录本公司每月的销售量，而且还注明

了其它公司的月销售量，并按三个公司的总销售量

计算各自的比例，销售多的公司就拿着空瓶到少的

那 家 公 司 去 “买 ”气 ，这 样 就 保 证 了 各 自 的 市 场 份

额。监督员的工作就是每天记录所派住公司的出货

量，月末向自己所属公司汇报，为公司之间的定期

结账提供依据。有了这些措施，液化气价格联盟相

当稳定，液化气的市场价格被长期定位在每罐 ()
元以上，老百姓面对数年如一日的高价液化气自然

无可奈何。

&))* 年 ’ 月消费者就三家液化气公司的价格

问题向工商管理部门举报，他们拿起了法律这一武

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工商人员为此对三家液化气

公司的经营行为展开了调查，三家公司的负责人承

认这一约定曾经有过，但早已废止了。然而工商部

门还是从公司中外住监督者身上发现了蛛丝马迹，

通过检查公司的销售报表印证了这一分配的市场

份额依然存在，并最终给予了行政处罚。事实上生

产者这种恶意串通的价格行为，从较长的时期来

看，对企业自身也是不利的。首先，液化气价格联盟

导致能源市场液化气消费总量的萎缩。从具体行业

的特殊性来看，液化气作为一种能源消费并非不可

替代，如果液化气价格太高，消费者就会寻求其它

替代品。一些家庭可能再度使用相对廉价的煤炭，

我国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高效的燃煤、燃具不断

出现为此推波助澜；另外一些家庭则可能更多地使

用如今已敞开供应的电力，高效节能的电磁炉等家

用电器更是为电力消费提供了技术支持。其次，液

化气价格联盟窒息了企业的活力。由于公司间定期

结账后相当于总收益按固定比例分配，多销售不能

多获利，少销售也能坐享其成。就各公司的自身管

理而言也就不必奖勤罚懒，干好干坏没有什么区

别。第三，液化气价格联盟也削弱了企业自身的生

存能力。由于价格联盟给生产者自身也同样带来诸

多弊端，这种价格串通在较长时期内必然难以维

系，通常被少数生产者作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

伎俩，用于暂时缓和彼此间过于激烈的价格大战。

三、不正当市场竞争的思考

液化气价格联盟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不

仅违反了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相关的地方

法规，而且也是违反我国《价格法》的犯规行为。《价

格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有相互

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不正当的价格行为。但由于价格联盟具有

一定的隐蔽性，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有所觉

察，这就给有权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带来了一定的

难度。当然并不说我们只能任其自然、无所作为。我

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积极鼓励消费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消

费者是价格联盟的直接受害者，其数量大、分布广容

易对生产者进行监督，有权管理部门只要加强宣传

和引导，发挥其主力军作用自然可以事半功倍。对消

费者举报的问题，工商部门一经查实要给予奖励。

二是对政府设置“进入壁垒”的行业，有权管理

部门要加强价格指导。对那些由政府特许经营的行

业，特别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服务，指导价

格不能数年不变，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根据周边

市场的价格信息，提高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同时

应该加大价格检查力度，定期向消费者提供国内市

场的价格信息。

三是加大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生产者通过价

格联盟可以获取高额利润，趋利性是价格卡特尔的

直接诱因，如果经济上处罚过轻就不能有效遏制这

种违法行为，让胆大妄为者引以为诫。像龙泉液化气

市场的这一价格联盟，按 *) 万家庭粗略计算，一年

中多盘剥的消费者剩余就达近 &))) 万元，工商部门

对每家公司各处罚 &%( 万元，是不是罚得太轻了？有

权管理部门应该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

四是建立违规者档案，向社会公布违规者名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以社会诚信为基础，对

缺乏诚信的经济人必须通过有效的手段使其置于社

会的监督之下。不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开或暗

中进行价格串通建立价格联盟欺骗和坑害消费者，

就是一种缺乏诚信的行为。对于严重损害消费者利

益的价格串通，有权管理部门只要一经查实，就要公

示于众，并建立违规者档案网上发布，让消费者、让

整个社会对违规者进行监督。

价格串通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必然产物，是一

种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恶意的价格串通严重地

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窒息了企业的管理创新和技术

创新能力。因此，国家管理部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给

予坚决制止，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整个社会正常的经

济秩序，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作者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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